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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清1】
有關網路流傳「公教人員月退休金與薪資調整脫勾，永遠不調高」錯誤資訊之澄清
	[bookmark: _GoBack]1. 依照立法院三讀通過的「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67條規定，公務人員月退休金的調整，是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視國家整體財政狀況、人口與經濟成長率、平均餘命、退撫基金準備率與其財務投資績效及消費者物價指數等因素綜合衡酌後，訂定調整幅度(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67條)。
2. 據此，當公教人員調整薪俸時，退休公教人員的退休金也會依上述規定，檢討是否必須調整及調整幅度。所以，網路流傳未來公教人員月退休金永遠不會調高，是錯誤的資訊。

	【澄清2】
讀者投書提及「此次公教人員年金法案，明訂『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七月一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公立學校教職員)者，其退撫制度由主管機關重行建立，並另以法律定之』。初任人員建立全新制度，就是自新進人員另立新基金，將使舊有基金提早破產，導致長者困頓、壯者徬徨，毀滅整個臺灣」之澄清
	1. 對此，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特別表示：在112年全新制度尚未定案的情形下，上述報導中針對新制度提出的種種評論與舊有基金財務安全等問題，都屬於個人臆測且恐言過其實。澄清說明如下：
2. 本次推動各類人員年金制度改革是採分階段進行，故短期內仍採制度分立，各自檢討，以及時解決現行制度面臨的急迫性問題；長遠而言，再規劃建立新制度。基此目標，本次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的公教人員年金改革法案中均明定，112年7月1日以後初任人員的退撫制度，由主管機關重行建立並另以法律定之。
3. 後續將由公教人員年金業務主管機關著手規劃建立新進人員新制度，一定會詳慎研議及多方討論，並參考其他國家改革經驗，以提出長遠穩健可行之新制度；同時也要兼顧舊有基金之延續及安全。因此，關於112年新制度之建立，究竟要採行何種制度，目前都尚未定案，若在此時就認定未來新進人員一定會另立新基金，以及現職人員是否結清，加入新基金等，都是對未來新制度之建立過早下定論。
4. 為穩固現行公教退撫基金財務安全並減輕在職人員繳費壓力，本次三讀通過的公教人員年金改革法案中亦明定，已退休及現職公教人員於優惠存款利率及所得替代率調降後，各級政府可撙節的預算支出，全數都要挹注退撫基金，以適度延後退撫基金用罄年度。上述節省經費挹注，並不會受112年建立全新制度而有所減損，如此對現有舊基金仍可維持一定的財務穩健，同時在規劃全新制度時，配合擬訂完善財務執行方案，避免舊基金發生斷源情事，致危及公教人員退撫權益。

	【澄清3】
有關網路「退休軍公教22萬人，退休金如何省6700億元」錯誤資訊的澄清
	1. 依據銓敘部與教育部委託精算結果，本次推動年金改革後，各級政府預算約可節省1.4兆元(公務人員7千3百億元、教育人員6千7百億元），是指18%優惠存款調降或歸零，以及所得替代率調降的結果。這些金額都是按折現率折現過的，而且不包括軍職人員。軍公教人員退休金1年可省6700億元的說法是錯誤的，政府從來就沒這樣說。
2. 本次改革方案適用對象除了已退人員，還包括現職及未來新進人員，都一併納入前述委託精算財務分析，不是網路資訊所說的退休軍公教人員22萬人，也不是以此來計算一年內每人每月因年改方案所扣減的金額。

	【澄清4】讀者投書「只差一天離職，竟損失65萬!年金改革後，千萬別忽略這項魔鬼條款」之澄清
	1. 此說法是該讀者對年金改革方案的片面解讀，完全忽略年金改革方案整體性規劃。
2. 事實上，本次三讀通過的公教人員年改法案中，對於法案施行以後離職的公教人員，訂有「年資保留與年資併計、年金分計」的規定，以使離職公教人員原有公職年資退休給與，得到充分保障，也因此同步取消以往離職公教人員可領走政府分攤提撥退撫基金本息的規定，如此規劃絶不是文章所提到的是「懲罰員工辭職的是『防脫逃條款』」，更不是政府在迴避雇主應負的退休金提撥責任。
3. 在本次修法新法施行後離職者，如果不選擇申請發還自己繳付的退撫基金費用本息，還可以選擇適用「年資保留與年資併計、年金分計」規定：
· 保留年資：任職滿5年以上離職的公教人員，可以選擇保留年資，等到65歲6個月內申請領退休金，任職年資如果滿15年以上，還可以支領月退休金。
· 年資併計、年金分計：若有轉任私部門者，在原公職年資不足15年情形下，可以併計私部門年資成就公職月退休金請領條件，至65歲6個月內申請月退休金。
4. 綜合來說，在新法施行後，相較於新法施行前離職者，對於離職公教人員原有公職年資退休給與更具保障。換句話說，在新法施行前、後離職，在退休金權益上確實有不同，但絶非如該讀者文章所指「在新法施行後離職，就會損失6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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